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

一、适用情形

本省登记注册且为存续状态的个体工商户，自愿转型为个人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联办事项

1.清税信息核验

2.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

3.企业印章刻制

4.基本账户开立或账户信息变更

5.社会保险登记或参保信息变更

6.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或信息变更

三、受理条件

1.清税信息核验

/

2.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予以确认登记。

3.企业印章刻制



企业申请刻制印章应向印章刻制企业提交以下材料，通过全

省印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上传备案后方可刻制：

1.凡持有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申

请刻制印章，需提供以下材料：

（1）新成立的企业申请刻制印章，须提供《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2）已成立的企业申请刻制部门章或专用章，须提供企业

证明、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2.党、政、军机关和事业单位及社团组织申请刻制印章，需

提供以下材料：

（1）党、政、军机关和事业单位申请刻制印章，需提供政

府批文或本部门上一级主管单位的文件（有效凭证）；经办

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出具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申请刻制

印章的证明；

（2）社团组织申请刻制印章，需提供民政局合法的团体登

记证、出具刻章证明、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补办遗失公章、单位更名重刻公章，需提供以下材料：

（1）单位公章被盗、遗失补刻，需提供属地派出所报案回

执、登报声明、上级主管部门出具补刻公章证明或《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

委托书，到原审批机关办理补刻公章手续；股份制公司需要

补刻公章的，除需上述条件外，还须提供各股东共同签名的

补刻公章申请书；

（2）单位部门章或专用章遗失补刻，需提供登报声明，本

单位出具的补刻证明，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3）单位更名后申请刻制新公章，需将旧公章交回原审批

机关销毁，并按新公章刻制手续审批。

4.基本账户开立或账户信息变更

市场主体完成变更登记，向开户银行提出银行结算账户的变

更申请。

5.社会保险登记或参保信息变更

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

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用人单位社会保

险登记关键信息变更包括单位名称、法人、经营范围、企业

划型等信息变更。

6.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或信息变更



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

日起 30 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四、法律依据

1.《关于支持“个转企”工作的指导意见》（鄂市监注 (2025)

10 号）

2.《湖北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一件事” 流程再造方

案》（鄂市监注函〔2025〕111 号）

3.《湖北省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若干措施》

五、申报材料

1.个体工商户清税证明材料（免提交）

2.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免提交）

3.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承诺书

4.投资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

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

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的复印件



6.转型同时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

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相应的材料

7.营业执照（已领取纸质版的，缴回正副本）

8.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免提交）

9.转型后的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10.转型后的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1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

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

12.转型同时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

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相应的材料

13.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免提交）

14. 转型后的公司章程

15.转型后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

件

16.转型后公司的决议或决定

17.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



六、办理流程

七、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办理地点

西塞山区飞云街 6 号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9 号窗口



十、咨询电话

0714-6488678




